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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能代替抽血、4000元能修改体检结果，确保100%合格通过……时下正
是毕业季，入职体检迎来高峰期。一些求职者为了确保入职体检能够顺利通过，求
助于“代人体检”中介机构，而这些机构也公开宣称“只要交钱就能搞定”。记者调
查了解到，“代人体检”之所以形成产业链，根源在于就业歧视仍然存在，一些明令
禁查的体检项目仍被部分单位暗地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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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积累的个人财产越来越
多，一些老年人通过在生前立遗嘱的方法，处理自己的财
产。根据法律规定，遗嘱合法性的最重要原则是，它必须是
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一种让人感到
费解的情况：订立的遗嘱被认定为无效，因此导致遗嘱无法
执行，甚至产生纠纷。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遗嘱的制订除了必须符
合具有立遗嘱的能力、意思表示无瑕疵、内容合法且未违背
社会公共利益等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同时符合法定的形式要
件，否则，照样难于达到预期目的。一些引发争议的遗嘱，就
与形式要件的欠缺有直接关系。

代书遗嘱

见证人选应规范
【案例】

家住宁波北仑的朱先生夫妇育有一儿一女。由于儿子
沾染了赌博恶习，且不肯悔改，夫妻俩对儿子十分失望。为
此，他们有意把主要财产———地处市区的一处房产，留给
女儿。

为此，年迈多病的朱先生夫妇专门邀请了多年的好朋友
——从市级机关退休的陈先生到场，请他代为书写了一份遗
嘱，并分别由朱先生夫妻、陈先生和女儿作为立遗嘱人、代书
人、见证人签名、捺印或盖章。去年，朱先生夫妻先后去世。
过后，朱先生的女儿朱女士拿出了父母生前所立遗嘱，要求
照此处理。朱先生的儿子这才知道父母把房子给了自己的
妹妹，他不愿接受，提出异议。

由于双方是兄妹，当地调解组织出面进行调解，并请了
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从法律层面对这份遗嘱的合法性等问
题作出判断。律师经过仔细研究和调查后认为，朱先生夫妻
当年留下的这份遗嘱不符合规范，在法律上属于无效。为
此，他向朱女士详细介绍了遗嘱存在的问题，建议两人放弃
争议，以亲情为重。朱女士接受了建议，同意与兄弟协商解
决双方之间的争议。

【说法】
这份遗嘱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法援律师介绍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2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
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但是，“下列人员不能作为
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

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指出：“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
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
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以此相对照，本案中的朱先生夫妇，在当初制订遗嘱时，
虽然请了陈先生作为见证人，但在人数上不符合必须有2人
以上的规定，而朱女士当时虽然在场，但她是朱先生夫妻财
产的继承人，也是本案的当事人，不能作为见证人。

公证遗嘱

撤销重立有讲究
【案例】

胡女士早年离婚，独自将儿女拉扯成人。为避免今后儿
女因为遗产继承发生纠纷，2011年，胡女士特意通过公证机
关办理了一份公证遗嘱，言明房屋归儿子继承，其余财产全
部交给女儿继承。

儿子在获悉遗嘱内容后，认为母亲的财产分配没有照顾
到他作为儿子的利益，因此与胡女士发生激烈矛盾。胡女士
一气之下，又书写了一份遗嘱，明确表示撤销此前的公证遗
嘱，重新确认把全部遗产交给女儿一人继承。

今年初，胡女士去世，胡女士的儿子手持经过公证的遗
嘱，女儿持胡女士重新写的遗嘱，要求继承母亲遗产。法院
经过审理，作出判决，按公证遗嘱分割胡女士的遗产。

【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

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
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

变更公证遗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指出：“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
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
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与之对应，鉴于胡女士之前所立的是公证遗嘱，决定了
其要想撤销重立，就必须再次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来进行，
其自书遗嘱并不能起到撤销公证遗嘱的作用。

口头遗嘱

危险解除需确认
【案例】

家住慈溪的退休老人田先生在妻子去世后，生活一直由
女儿照顾。3年前，田先生突然生病，被女儿送进了医院，医
院发出了病危通知。田先生担心自己无法闯过“鬼门关”，在
进手术室前，他拉着女儿的手说，他死后，居住的房屋交由女
儿独自继承，并要求在场医生和护士见证。经过抢救，田先
生最终脱离了危险，此后他也没有再提起遗嘱一事。

今年2月，田先生突发心脏病死亡，没来得及给儿女留下
话语。在处理了父亲后事后，儿子提出将父亲留下的房产出
售，然后与田女士一人一半获得款项。田女士认为，父亲当初
曾在医院立过口头遗嘱，把这处房产留给了她一人所有。

【说法】
田女士姐弟最后通过协议解决了双方之间的分歧，但协

议其实是一种妥协，只要双方自愿，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
定，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时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而
是一定要分出是非曲直，结果会如何？

为此，浙江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3年前，田先生病
重时所立的是一种特殊的口头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
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 2 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
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也就是说，通过口头方式确立遗
嘱，只能是在危急情况下进行，但一旦危急情况解除，立遗嘱
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订立遗嘱，口头遗嘱便随之自然失去效
力，如同没有订立过一般。

本案中的田先生，在进抢救室前，当着医生和护士的面，
表达了要把房子交给女儿继承的意愿，在当初应该是有效
的。但田先生后来经过医院抢救脱险，之后完全有条件、有
能力用书面等方式订立遗嘱，但他未能通过订立其他形式的
遗嘱来代替口头遗嘱，决定了之前的口头遗嘱即使是他的真
实意思表示，实际上不能对他的儿子产生约束力。

通讯员虞毓涵

刘女士是东阳一家公司的职员，工作稳定，有双休。为了贴补家用，她利用周六、周日做兼
职。今年3月，经朋友介绍，刘女士到东阳一家超市兼职，从事导购工作，兼职时间为周六、周日
和节假日。

近日，刘女士在超市兼职时与客人发生争执，被投诉。超市随后以刘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兼职关系。刘女士拨打电话向当地12348法律服务电话咨询：超市这样
做是否合理？她和超市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12348工作人员答：
兼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兼职是指与某一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劳动

关系未解除或终止的情况下到其他用人单位工作；狭义的兼职则是指劳动者在不脱离本职工
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刘女士的情况属于狭义的兼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8条规定：“企业
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
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
处理。”对于广义的兼职，如果劳动者是全职为新的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义务，只要具备了劳动关
系的3个基本特征，就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对于狭义的兼职，即使具备劳动关系的3个基本特征，由于不具备全日制工作的特征，仍然
不应认定为劳动关系。刘女士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兼职，与超市之间不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
超市根据规定与刘女士解除兼职关系，是合法的。

本想留给女儿的房子却被儿子继承了
为啥？遗嘱没立对！

立遗嘱，内容重要，形式也很重要

双休日做兼职，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